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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处非办〔2024〕15号
关于防范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

近年来，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旅游养老等旗号，承诺高额回报，实施非法集资，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此类活动不同于正常养老服务，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一、养老领域常见非法集资手段

（一）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一些养老服务机构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名义，收取高额人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二）以投资“养老项目”名义非法集资。一些机构或企业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养老山庄，或者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名义，以承诺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承诺高额回报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三）以销售“老年产品”名义非法集资。一些企业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的，采取消费返利、商品回购、寄存代售、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专家义诊、养生讲座，以及会议营销、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免费旅游等方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四）以宣称“以房养老”名义非法集资。一些企业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通过召开推介会、社区宣传等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贷”或者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抵押房产以获得出借资金，再将资金购买其所谓“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形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二、风险提示

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套路多，虚假承诺别相信！请广大老年朋友及家属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守住养老“钱袋子”。如发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举报：

1.电话举报：12345

2.邮箱举报：21845381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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